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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进行见证。本所律

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

件。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本所律师

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

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会有关议案的内容及议案中所涉事实、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目的或用

途。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材料一并向社

会公众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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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1、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2、2025年 12月 20日，公司分别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

媒体刊登了《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人、召开日期和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

议事项、会议登记、联系方式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有关事项

作了明确说明。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1、2026年 1月 8日下午 14:50，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

东路 9号院 1号楼华丰大厦 1101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宋嵘先生主持。

2、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至 9:25，9:30

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 9:15至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议案与会议通知

所载一致，没有提出新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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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等，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284,962,469股，占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股份总数

的 77.7761％。

股东出席情况：（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4,827,182,831股，占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71.039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共 22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7,779,638股，占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股份

总数的 6.736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

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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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

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下同）共计 22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91,505,802股，占截至 2025

年 12月 29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2899％。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列席了会议。

（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会按《公

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由股东代表、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

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

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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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当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推荐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选举宋嵘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170,0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5,713,424股。

（2）选举杨旭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5,761,0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2,304,414股。

（3）选举张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387,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5,930,514股。

（4）选举蔡昀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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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5,276,105,5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2,648,900股。

（5）选举薛志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6,102,9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2,646,298股。

（6）选举王永磊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7,16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2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3,713,133股。

（7）选举赵晶晶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481,38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6,024,716股。

（8）选举王胜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310,2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5,853,554股。

2、审议通过《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推荐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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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议案》

（1）选举曹文炼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794,3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2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6,337,681股。

（2）选举沈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8,855,1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5,398,481股。

（3）选举周黎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9,462,8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6,006,134股。

（4）选举李兴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277,286,0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3,829,357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82,862,2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03%；反对 1,90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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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198,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9,405,55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795%；反对 1,90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4%；弃权 198,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1%。

4、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83,047,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38%；反对 1,613,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5%；

弃权 30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9,591,15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432%；反对 1,613,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34%；弃权 30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4%。

经本所律师核查，第 1、2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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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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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马卫宇

负责人：熊智 经办律师：李信磊

2026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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